
《建筑钢结构碳排放计算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关于发布 2022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编制计

划的通知》（中钢构协〔2022〕15 号）的要求，中国钢结构协会标

准《建筑钢结构碳排放计算标准》列入编制计划。 

2023年1月6日，《建筑钢结构碳排放计算标准》启动会暨第一次

工作会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中国钢结构协会秘书长李庆伟宣布

标准编制组正式成立，并详细宣贯了标准编写的规定和要求，包括编

制流程、工作要点等。中国钢结构协会房屋建筑钢结构分会副秘书长

张泽宇汇报了标准编制工作的现状和进展情况，包括调研收集资料、

制定编制计划等方面的工作内容。 

参编人员就标准编制的大纲、任务分工和编制进度计划进行了充

分讨论，与会的参编单位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

中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建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潇

河建筑产业有限公司、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通正铝结构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铁木辛柯建筑结构

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海南浙大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 

编制组分别于2023年12月28日、2025年7月2日、2025年7月28日、

2025年9月26日等召开多次讨论会议，针对大纲的内容、框架和细节

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交流。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切实可行的编制大

纲，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标准编制原则、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与符号、基本规定、

全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物化阶段碳排放计算、使用阶段碳排放计算、

消纳阶段碳排放计算、碳减排措施等。 

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

准并结合相关工程案例，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建筑钢结构全生命周期阶段划分问题、各阶

段碳排放计算边界与方法的问题。 

对于建筑钢结构全生命周期阶段划分问题，根据研究现状，不同

研究者对建筑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建筑全生命周

期是指从建材原料开采到建筑拆除处置的全过程，一般包括原材料开

采、建材生产、建材运输、施工建造、运行维护、拆除和废弃物处置

等环节。在建筑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中，若阶段划分过细，则碳排放核

算结果必然过于繁琐，不利于数据分析与呈现；若将阶段划分过粗，

一方面难以找出建筑碳排放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个别环

节重复计算或者漏算而无法识别的现象。基于以上考虑，本标准将建

筑钢结构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划分为物化阶段、使用阶段、消纳阶段

三个阶段。 

各阶段碳排放计算边界与方法的问题，本标准明确：建筑钢结构

物化阶段碳排放应包括钢材生产的碳排放、钢构件加工制作、运输的

碳排放以及施工建造的碳排放；建筑钢结构使用阶段的碳排放为构件

替换、日常维护两个环节的碳排放之和；建筑钢结构消纳阶段的碳排

放量为钢结构拆除环节的碳排放量与钢结构回收运输的碳排放量之

和减去钢结构回收利用的碳核减量。同时采用了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确定各环节的碳排放计算公式，并根据相关企业的实测数据确定碳排

放因子。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团体标准编制未涉及相关专利。 

四、标准编制意义 

全球气候近年来快速持续升温，由此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

超强台风、特大洪涝、持续性干旱与热浪等——日趋频繁与剧烈，不

仅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更带来触目惊心的巨额经济损

失。据国际机构研究，近十年来全球因气候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

数千亿美元，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全稳定。这一危机

的根本成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特

别是二氧化碳。它们在大气中不断累积，形成“温室效应”，推动地球

平均气温持续上升。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构成中，建筑行业是主要来

源之一，而钢结构建筑在全生命周期——从建材生产、运输、建造、

使用直至拆除——均伴随显著的碳足迹。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统一

的《建筑钢结构碳排放计算标准》，不仅是对国际碳中和共识的积极

响应，更是推动建筑业绿色转型、实现精准碳管控的关键基础。该标

准的确立，将为量化碳排放、识别减排重点、优化低碳技术路径提供

核心依据，对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伴随着能源消费的急剧增

长，其直接后果是碳排放总量在2005年超越美国，攀升至全球首位，

并且人均碳排放水平也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气

候治理中的责任与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宏观排放图景中，

建筑业的地位尤为突出。全生命周期的核算显示，该行业贡献了全国

高达37%的温室气体排放，若再计入与之紧密相关的基建领域，此比

例更是跃升至近50%。这清晰地表明，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链已成为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无可争议的主战场和减排关键领域。2020年，受



新冠疫情的冲击，工业生产与社会活动一度放缓，全国碳排放出现了

短期下降。然而，这一下降并非结构性减排的成果。随着2021年经济

活动的强劲复苏，碳排放量出现了明显反弹，这一现象有力地印证了

我国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高碳路径依赖尚未被根本扭转。它如同一

记警钟，凸显了推动包括建筑行业在内的重点领域进行绿色低碳转型，

已刻不容缓。唯有通过系统性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革命，才能将短

期的波动性下降，转化为长期的、可持续的减排趋势。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第75届大会上向世界作出了庄严

承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

一“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大国

担当，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驶入了快车道。为

将这一宏伟蓝图转化为坚实的行动路线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21

年10月24日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这份纲领性文件被视作“双碳”工作的顶层设计，

它系统构建了“1+N”政策体系的“1”，即总体的指导思想与战略方向，

明确了覆盖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等关键领域的总体部署。10月26

日，国务院紧接着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该《方案》

作为“N”中首要和核心的具体行动规划，聚焦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这一阶段性目标，详细部署了“十四五”与“十五五”期间推进碳达峰的

十大重点任务，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增效、工业领域碳

达峰等，确保了目标的可实施性与可操作性。这一系列紧密出台的顶

层设计与行动方案，共同构成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体系。 

当前，我国建筑业正以每年超过150亿平方米的在施面积持续运

行，这一空前规模不仅深刻塑造着城乡面貌，也使其成为我国碳排放

的关键领域。数据显示，从建材生产、运输、建造到运营维护乃至最



终拆除，建筑全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总量高达约50亿吨，占全国碳排放

总量的比重突破50%，成为碳排放份额最高的单一行业。更为严峻的

是，建筑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枢纽，

紧密带动着上游钢铁、水泥、玻璃等高耗能产业，以及下游的装修、

运维等相关领域，其碳足迹贯穿整个产业链。这一特征使得建筑业的

减排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双碳”目标的实现，其面临的形势异常

严峻。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体量和广泛的影响

力，建筑业也被公认为是最具减排潜力的领域之一。通过推广绿色建

材、革新建造方式、大幅提升建筑能效以及优化建筑用能结构，能够

在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挖掘出巨大的降碳空间。因此，推动建筑

业的深度低碳转型，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支点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战略路径。 

过去十年，中国钢结构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从2012年至2021

年，全国粗钢产量从7.24亿吨增至10.35亿吨，增幅为42.96%；而同

期钢结构产量则从3500万吨飙升至9700万吨，增幅高达177.14%。这

一远超粗钢增速的倍增态势，鲜明地揭示了钢结构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广度和深度正在急速拓展，市场前景极为广阔。这股发展势头的背后，

是国家层面持续且强有力的政策驱动与顶层设计。从2016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定调方向，到“十三五”、

“十四五”的连贯规划，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深化。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

段，2020年九部门联合发文，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将钢结构住宅与智能建造、低碳城市绑定，直至2022年《“十

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再次强调优先在公共建筑中采用钢结构。这

一系列密集政策，清晰地传递出国家大力推广钢结构建筑的坚定决心。

其核心逻辑在于，钢结构建筑以其固有的工业化、装配化特点，天然



契合绿色建筑和新型建筑工业化的内核。国家不遗余力地将其作为实

现建筑业转型升级、落实“双碳”战略的关键路径，旨在通过推广这一

绿色建造方式，从源头上推动建筑领域全产业链的低碳化、智能化变

革。 

钢结构建筑在受力体系、建造模式上与传统的现浇混凝土建筑存

在根本性差异，这决定了其碳排放核算具有独特的复杂性。一方面，

其以钢构件为主要受力结构，含钢量高，但钢铁产品的碳排放因子取

值目前缺乏统一标准，直接影响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其建

造过程呈现“工厂化”与“现场装配化”特点：构件在工厂内高精度加工，

此阶段的能耗与碳排放需重点考量却研究不足；现场安装依赖大型机

械，湿作业极少，工期短且用工少，此阶段的碳排放特性也与现浇工

艺迥异，但目前探索有限。然而，在拆除回收阶段，钢结构展现出了

巨大优势——更易拆除、回收效率高，部分构件甚至可直接重复利用，

能极大减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但该阶段的减排潜力同样缺乏系统研

究。尽管核算方法尚待完善，但钢结构建筑对于实现我国建筑行业“双

碳”目标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研究表明，相较于混凝土结构，钢结

构建筑作为典型的绿色建筑，可减少15%至45%的碳排放。若能实现钢

构件的直接重复利用，其碳减排效果将更为显著。因此，大力推广钢

结构建筑，不仅是推动建筑业工业化的关键路径，更是在实践中落实

“藏钢于民、藏钢于建筑”国家战略，为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自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

称“欧盟碳关税”，标志着全球贸易与气候政策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一

机制对中国钢铁及钢结构出口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其

核心在于，欧盟将对进口的钢铁等产品征收与其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



挂钩的税费，以弥补欧盟境内企业因承担严格碳成本而可能面临的贸

易劣势。从本质上看，“排碳限制”是对高碳发展路径的约束，关乎未

来发展权；而“碳关税”则是将这种环境成本内部化于国际贸易中，用

以保护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手段。据华盛绿色产业发展研究院测算，此

政策将直接导致中国出口至欧盟的钢铁及相关产品成本增加6%-8%。

这一方面会削弱我国相关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出口造成直接冲击；

但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倒逼力量。“碳关税”的压力，正

迫使国内钢铁产业链必须加速低碳转型。它如同一根外部“指挥棒”，

清晰地指向了一个方向：唯有大幅降低产品碳足迹，才能在未来激烈

的国际贸易中保持优势。因此，这一挑战势必会强力推动国内钢铁行

业加速能源结构优化、普及低碳生产工艺，从外部施加一股不可或缺

的变革动力。 

编制本标准可以进一步统一我国建筑钢结构碳排放核算标准，并

在我国钢结构产品“走出去”的“碳交易”过程中，提供标准依据，

掌握话语主动权。 

五、标准采用情况 

在目前标准体系中，已有部分关于碳排放核算的国内外标准。本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结合相关工程经验，参考了部分标准或技术指南，

采用的部分主要标准如下： 

1.国际标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制的《IPCC 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指南》；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ISO 14060族标准温室气体核算标准体系：ISO14064、ISO 14067、

ISO 16745； 



英国标准协会制定的《PAS 2050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2.国内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中国工程建设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建筑碳排放计量标准》（CECS 

374：201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2021）（全文强制，2022年4月1日起执行）； 

以及部分地方标准。 

六、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及相

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编制与现行相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不存在冲突。 

七、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在执行时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现行行

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自出版发行后可应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钢结构碳

排放计算。本标准发行日期时执行的相关工程可以结合原有标准、工

程实际情况进行考虑，选择合理的计算方法。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